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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卫市卫生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

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，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

罚，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 。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

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等

文件规定，该行政处罚信息将在 7 个工作日内通过“信用中国”

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和信用中国（宁夏）

网站公开公示。行政处罚信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招标投标、政府

采购、政策扶持、资金补贴、项目申报、评先评优、资格资质认

定、备案及金融信贷等领域，可能对你单位的生产带来一定的影

响。

根据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58 号）,行政处罚信息自行政处

罚决定之日起，最短公示期为 3 个月，最长公示期为 3 年，其中

涉及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安全生产、消防领域行政处罚信息

最短公示期 1 年（详情可参考信用信息修复指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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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（单位）失信行为属于一般失信行为严重失信行为，

可在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义务3 个月/12 个月后，登

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申请在线修复，修复业务受理情况、审核进

度和结果可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实时查询。如有疑问，可通过

电话咨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（0955-7068209）或

行政处罚决定机关（0955-7063250/7060307）。

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名称

年 月 日

备注:此告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存执法案卷，一份交当事人。


